
粤职防〔2010〕29号

关于印发《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放射工作

人员证>发放实施程序》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切实加强我省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管理，进一步做好《放射工作人员证》的发放工作，根据《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卫生部第55号令）和省卫生厅《关于贯彻卫生部<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卫办[2009]47号）的规定，结合工作实际，我院制定了《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放射工作人员证>发放实施程序》（下称“《发放程序》”）。现将《发放程序》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放射工作人员证>发放实施程序》

          2.广东省放射工作人员证申请表
二Ο一Ο年九月六日
附件1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放射工作人员证发放实施程序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卫生部第55号令，下称《办法》），规范放射工作人员证发放工作，根据广东省卫生厅《关于贯彻卫生部〈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卫办〔2009〕47号）的规定，制定本程序。

第二条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受广东省卫生厅的委托，负责下列放射工作单位放射工作人员的《放射工作人员证》发放工作：

（一） 由省卫生厅颁发《放射诊疗许可证》的医疗机构；

（二）《办法》第六条第三款所列的放射工作单位，包括开展核燃料循环中的铀矿开采、铀矿水冶、铀的浓缩和转化、燃料制造、反应堆运行、燃料后处理和核燃料循环中的研究活动以及非医用加速器运行、辐照加工、射线探伤和油田测井等活动的放射工作单位。

第三条 《放射工作人员证》的发放遵循公开、公平、公正、便民的原则。

第二章 申请与受理

第四条 《放射工作人员证》由放射工作单位统一办理。放射工作人员取得《放射工作人员证》后方可从事放射工作。

第五条 申请《放射工作人员证》，应到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综合楼一楼质量控制科受理窗口办理，并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广东省放射工作人员证申请表》（下载网址：http://www.gdoh.org，其中附表一填写打印后盖章，并同时提交附表二电子版，附表二为EXECL表格）；

（二）符合省卫生厅规定条件的培训机构出具的放射防护和有关法律知识培训考核合格的证明材料； 

（三）具备资质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出具的《放射工作人员健康体检表》（首页及结论页复印件，双面复印）；

（四）拟从事放射工作人员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五）拟从事放射工作人员的大一寸免冠正面照片一张（背面注明工作单位和姓名）；

申请材料应当真实、完整，并加盖申请机构公章。
第六条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受理窗口对申请单位提交的申报材料的完整性、规范性进行审核，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形式的，应当场或5个工作日内出具补充材料通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充或更正的全部内容；申请人接到补充材料通知书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补齐全部资料。逾期未补充者，视为撤销申请。

（二）申报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的，或者按要求提交全部补充申报材料者，应在5个工作日内受理并向申请机构出具受理通知书。 

第三章　办理程序与审查批准
　  第七条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有关申请资料的审核。符合发证条件的，自核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发放《放射工作人员证》；不符合发证条件的，不予核发《放射工作人员证》，并说明理由。

第八条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作出《放射工作人员证》发放决定后，应当于5个工作日内通知放射工作单位领取。
第四章 复核、变更和注销
第九条 《放射工作人员证》每两年复核一次，由放射工作单位在到期复核前两个月内提出申请。
第十条 申请《放射工作人员证》复核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广东省放射工作人员证申请表》（下载网址：http://www.gdoh.org，其中附表一填写打印后盖章，并同时提交附表二电子版，附表二为EXECL表格）；
（二）符合省卫生厅规定条件的培训机构出具的放射防护和有关法律知识培训考核合格的证明材料； 

（三）具备资质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出具的《放射工作人员健康体检表》（首页及结论页复印件，双面复印）；

（四）具备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的证明材料；

第（二）、（三）、（四）项应为本复核年度相关材料。

第十一条  对于提交材料符合第十条要求的，应当场或5个工作日内给予出具受理通知书。

对于提交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形式的，应当场或5个工作日内出具复核补充材料通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充或更正的全部内容；申请人接到复核补充材料通知书后，应在三个月内补齐全部资料。逾期未补充者，视为撤销复核申请。
第十二条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工作。

第十三条 具备下列全部情形者，应当作出复核合格的决定：

（一）职业健康检查结论证明可继续从事放射工作的；

（二）
个人剂量监测结果符合GBZ128-2002职业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的；

（三）放射防护和有关法律知识培训考核合格的。

第十四条  对不具备第十三条全部情形的，应当作出复核不合格决定。复核不合格决定作出后，应当在5个工作内通知申请单位。

第十五条 对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当予以注销《放射工作人员证》：

（一）未按复核补充材料通知书要求补充材料；

（二）复核期届满后两个月仍不申请复核的。

（三）复核结论为不合格的。

第十六条　放射工作人员从事限定范围外放射工作的，应当在变更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所在单位向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广东省放射工作人员证申请表》（下载网址：http://www.gdoh.org，其中附表一填写打印后盖章，并同时提交附表二电子版，附表二为EXECL表格）；
（二）《放射工作人员证》原件。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应当在受理申请后20个工作日内办理，并通知申请人领取新《放射工作人员证》。

第十七条 放射工作人员离开放射工作岗位的，应在离岗后30个工作日内由原所在单位向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办理注销手续，并收缴回《放射工作人员证》。

放射工作人员变更工作单位，仍继续从事放射相关工作的，应按照上述规定由原工作单位办理注销手续，并由新工作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为其办理新的《放射工作人员证》。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程序由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程序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2
申请编号：                
广东省放射工作人员证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                                  

地    址：                                         

申请日期：                                         

填写说明

一、“申请编号”、“申请日期”，以及附表一、附表二的“编号”、“发证日期”由发证机关填写。

二、“出生日期”一栏按“YYYY.MM.DD”填写，如：1980.01.01。

三、“身份证号”一栏填写18位身份证号码，并与所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相符。

四、“从事放射工作日期”一栏按“YYYY.MM”填写，如：2009.07。
五、“工作岗位”一栏填写部门、科室、车间等。

六、“职业照射种类代码”按下表填写（诊断诊断放射学2A包括普通摄影、透视、乳腺摄影、胃肠造影、床边摄影、CT、C型臂等；其它2F包括X线骨密度仪、碎石机等）
	照射源
	职业照射种类及其代码

	1. 核燃料循环
	铀矿开采1A  铀矿水冶1B  铀的浓缩和转化1C   燃料制造1D  反应堆运行1E  燃料后处理1F   核燃料循环研究1G

	2. 医学应用
	诊断放射学2A   牙科放射学2B   核医学2C   放射治疗2D  介入放射学2E   其它2F

	3. 工业应用
	工业辐照3A  工业探伤3B  发光涂料工业3C   放射性同位素生产3D  测井3E  加速器运行3F    其它3G

	4. 天然源
	民用航空4A  煤矿开采4B  其它矿藏开采4C
石油和天然气工业4D  矿物和矿石处理4E 其它4F

	5. 其它
	教育5A   兽医学5B  科学研究5C 其它5D


七、“申请类型”一栏填写初次申请、复核、变更等。

八、如“申请类型”为 “变更”，应填写“初次领证时间”，并注明变更内容。

九、附表一“《放射工作人员证》申请人员基本情况一览表(1)”可增加续页。附表二“《放射工作人员证》申请人员基本情况一览表(2)”为电子版申报表格，务必下载填写后回邮至fangshezheng@gdoh.org。
十、申报本申请表时须提交以下资料（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一）申请人经卫生行政部门指定单位组织的放射防护和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培训考核合格证明材料（复印件）。

（二）具备资质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出具的申请人2年内经职业健康检查，符合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要求的证明材料（如：《放射工作人员健康体检表》首页及结论页复印件，双面复印）；

（三）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申请人1年以内接受个人剂量监测的证明材料（复印件），（新上岗不需提供）；

（四）申请放射工作人员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五）申请放射工作人员的大一寸免冠正面照片一张（背面注明工作单位和姓名。
一、放射性工作机构概况：

	机构名称:
	

	地    址：
	

	邮    编：
	
	传真：
	
	E-mail:
	

	负 责 人：
	
	职务
	
	电 话：
	

	联 系 人：
	
	电话：
	
	手 机：
	


二、申请类型

初次申请□     复核□    变更□
三、附表：

附表1：《放射工作人员证》申请人员基本情况一览表(1)；
附表2：《放射工作人员证》申请人员基本情况一览表(2)；

        (注：附表2：《放射工作人员证》申请人员基本情况一览表(2) .xls只需提交电子文件)
附表3：《放射工作人员证》办理审核表。
四、提交材料清单：

	1.
	《广东省放射工作人员证申请表》(附规定格式的纸质文件和电子文本)；     份共    页；
	□

	2.
	指定单位组织的放射防护和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培训考核合格证明材料（复印件）。     份共    页；
	□

	3.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要求的证明材料；    份    页；
	□

	4.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申请人1年以内接受个人剂量监测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份    页；
	□

	5.
	申请放射工作人员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份    页；
	□

	6.
	申请放射工作人员的大一寸免冠正面照片一张（背面注明工作单位和姓名）。    份。
	□

	7.
	其它：                                         份    页。
	□


附表一
申请人员基本情况一览表（一）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盖章）：                   单位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            

	姓 名
	性别
	出生

日期
	身份证号
	从事放射工作日期
	工作岗位
	职业照射种类代码
	申请类型
	初次领证日期
	变更项目
	编号
	发证日期
	备注

	
	
	
	
	
	
	
	
	
	
	
	
	

	
	
	
	
	
	
	
	
	
	
	
	
	

	
	
	
	
	
	
	
	
	
	
	
	
	

	
	
	
	
	
	
	
	
	
	
	
	
	

	
	
	
	
	
	
	
	
	
	
	
	
	

	
	
	
	
	
	
	
	
	
	
	
	
	


附表二
申请人员基本情况一览表（二）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所属市
	所属县区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邮编
	电话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YYYY-MM-DD))
	身份证号
	从事放射工作(年)
	从事放射工作(月)
	工作岗位
	职业照射种类代码
	申请类型
	初次领证日期(YYYY-MM-DD))
	变更项目
	编号
	发证日期(YYYY-MM-DD))
	备注

	
	
	
	
	
	
	
	
	
	
	
	
	
	
	
	
	
	
	
	

	
	
	
	
	
	
	
	
	
	
	
	
	
	
	
	
	
	
	
	

	
	
	
	
	
	
	
	
	
	
	
	
	
	
	
	
	
	
	
	

	
	
	
	
	
	
	
	
	
	
	
	
	
	
	
	
	
	
	
	

	
	
	
	
	
	
	
	
	
	
	
	
	
	
	
	
	
	
	
	

	
	
	
	
	
	
	
	
	
	
	
	
	
	
	
	
	
	
	
	

	
	
	
	
	
	
	
	
	
	
	
	
	
	
	
	
	
	
	
	

	
	
	
	
	
	
	
	
	
	
	
	
	
	
	
	
	
	
	
	

	
	
	
	
	
	
	
	
	
	
	
	
	
	
	
	
	
	
	
	

	
	
	
	
	
	
	
	
	
	
	
	
	
	
	
	
	
	
	
	

	
	
	
	
	
	
	
	
	
	
	
	
	
	
	
	
	
	
	
	

	
	
	
	
	
	
	
	
	
	
	
	
	
	
	
	
	
	
	
	


备注：务必下载填写后回邮至fangshezheng@gdoh.org

附表三
《放射工作人员证》办理审核表
	申请单位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手机
	

	办公电话
	
	传真
	

	申请办证
人    数
	

	以下由办理机构填写：

	材料审查
	        经办人：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办    证
	经办人：                年   月   日  

	备    注
	


主题词：卫生  职业病△  放射△  程序  通知

抄送：省卫生厅、厅卫监处。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办公室        2010年9月7日印发

校对：黄瑞妍                         （共印2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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